
福州市地方标准《七境茶采制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编制依《福州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由罗源县农业农村局提出，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归口管理。起草单位为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州市茶文化经济研究中心、罗源县农业农村局、福州市农业农村局、闽罗源西兰七境堂茶业有限公司、福建正堂七境茶业有限公司、罗源生春源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1.2 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福州地区的七境茶主要分布在罗源县，通过开展技术培训、炒制工艺、产学研结合、科技人员下乡等措施，有力推动了七境茶产业的发展，经济产值不断增加。同时，罗源具有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所产七境茶“香高、味爽、色翠、耐泡”，回甘隽永，一直饮誉京津，并被载入《中国茶经》。目前，罗源县各茶厂均有炒制七境茶，实地调研后农户有这个迫切需求，进而提升七境茶的产量和知名度。但是，七境茶采制水平参差不齐，实施标准化管理缺乏有效指导范本，目前没有地方标准指导七境茶采制，因此，建立七境茶采制标准显得十分必要，是支撑这一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七境茶采制技术规程》的制定将推动体系建立与完善。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申请立项
2022年5月，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州市茶文化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向福州市市场监管局提出申请，并于2022年12月获准立项。
1.3.2 编写草案
标准立项后，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用性，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州市茶文化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组建了标准编写组，各方派出相关工作人员作为编写组成员，主要负责资料收集、标准撰写与修改、征求意见等工作。
2022年2月至2022年5月，标准编写组广泛收集资料，并进行归类、整理和提炼。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文件等，标准编写组编制了标准基本框架，同时组织内部开展多次研讨，对项目的理解、项目工作重点、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基本意见，并形成标准草案稿。
1.3.3 调研讨论
2022年8月～12月，标准编写组结合具体业务开展，开展标准起草调研，对标准草案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指导作用。
2022年12月，标准编写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对标准草案进行反复求证、查阅资料、一再推敲，特别是对标准的结构、内容组成等进行研讨和修改，确保表达规范、准确，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2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先进性、适用性、前瞻性”等原则，一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相关标准协调，二是立足我市实际情况，保证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基于现目前国内发展现状及需求，提出远瞻性建议。
3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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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界定了七境茶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七境茶的采摘要求、制作要求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七境茶的采摘及制作。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1424]3.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4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30375  茶叶贮存
GH/T 1070  茶叶包装通则
GH/T 1077  茶叶加工技术规程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修订版）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9年第123号令
[bookmark: _Toc97191425]3.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3.1 七境茶
以罗源县西兰乡、飞竹镇、霍口乡、白塔乡、中房镇、洪洋乡、起步镇、鉴江镇、碧里乡、松山镇一带生态茶园的茶树鲜叶为原料，经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具有“香高、味醇、色翠、耐泡”独特品质特征的炒青绿茶。
3.4采摘要求
3.4.1 采摘时间
3月下旬～10月下旬。
3.4.2 采摘标准
采摘单芽、一芽一叶至一芽三叶。鲜叶分级见表1。
鲜叶分级
	级别
	芽叶组成

	特一级
	单芽>80%，一芽一叶<20% 

	特二级
	单芽>20%，一芽一叶<80%

	一级
	一芽一叶>80%，一芽二叶<20%

	二级
	一芽二叶>60%，一芽三叶<40%

	二级
	一芽二三叶及幼嫩的对夹叶


3.5制作要求
3.5.1 制作条件
制作过程中原料采购、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的场所、设施、人员的基本要求应符合GB 14881和GH/T 1077的规定。
3.5.2 制作工艺流程
鲜叶→凉青→杀青→揉捻→初烘→初炒→复炒→毛茶→拣剔→拼配→补火→成品。
3.5.3 凉青
将鲜叶摊放干竹席或软匾等萎凋工具上，厚度3～5cm，历时3～8h（夏秋2～3h），待叶色转暗、芽梢软下垂、茶香微显时为宜。
3.5.4 杀青
3.5.4.1 设备
可采用滚筒连续杀青机。
3.5.4.2 投叶量
根据机型不同，选择相应投叶量。
3.5.4.3 温度
筒体温度要求250℃以上。
3.5.4.4 时间
3min～5min。
3.5.4.5 原则
嫩叶少投，出料后即行摊凉；粗老叶多投，出料后只散发大气而不摊凉。
3.5.4.6 注意事项
感官判断以手伸入筒体的进料口发烫即可投叶杀青，开头宜多而渐降适量均衡。
3.5.5 揉捻
3.5.5.1 设备
揉捻可用40型、45型、55型等揉捻机。
3.5.5.2 投叶量（杀青叶）
40型揉捻机为8kg±1kg、45型为15kg±1.5kg、55型为35±3.5kg。
3.5.5.3 时间
时间设定为：空压2～3min→轻压3～5min→重压5～10min→轻压3～5 min→松压2～3min，总历时16～20 min。
3.5.5.4 注意事项
当杀青叶揉压基本成条，茶汁外溢粘，条索圆直紧结，即可下机。
3.5.5.5 解块
聚结成团块状的揉捻叶应解散团块，通过手工或解块机解块。
3.5.6 初烘
3.5.6.1 设备
初烘可用连续自动烘干机。
3.5.6.2 摊叶量
摊叶厚度1～2cm。
3.5.6.3 温度
温度要求130℃～150℃。
3.5.6.4 时间
时间因机型而定，为7～12min。
3.5.6.5注意事项
烘至四成干左右，感官判断为手握茶能成团，松之能散，叶不粘手，叶与叶之间也互不粘，即可下机摊凉30min。
3.5.7  初炒
3.5.7.1 设备
初炒可用110型炒青机。
3.5.7.2  投叶量
投叶量10～12.5kg。
3.5.7.3 温度
3.5.7.3.1  当温度达120℃时，即可投入揉捻叶，前期温度要求120℃～150℃。
3.5.7.3.2  中后期温度降至110～100℃，当筒口有水蒸汽溢出时，打开筒体后端的排气风扇，排完停止。
3.5.7.4  注意事项
当炒至八成干左右，即茶叶在筒内沙沙作响，用手握有刺手感，茶条中段尚软，即可下机摊凉20min。
3.5.8 复炒
3.5.8.1 设备
复炒可用110型炒青机。
3.5.8.2 温度
温度要求80℃。
3.5.8.3 投叶量
投叶量18～20kg.一般为初炒两锅并一锅。
3.5.8.4 注意事项
复炒的程度应达到条索紧结稍弯曲，色泽油绿微灰，用手捏之成粉末即可下机，但在下机之前要注意经过旺火提香后下机。
3.5.9 拣剔
毛茶经拣剔设备（色选机等）并结合人工拣剔，剔除茶梗、片扑等茶类和非茶类夹杂物，筛去茶末，整饰外形。
3.5.10  拼配
根据成品茶质量要求，将不同品种、不同季节、不同批次半成品按一定比例进行拼配。
3.5.11 补火
补火温度在 100℃左右，时间 20min～25min，中低档茶烘温宜适当提高，控制在 115℃～120℃，时间适当延长。烘至含水率≤7%，补火后及时摊凉。
3.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3.6.1 标志
在原料收购、加工、贮存等过程中，每批半成品、成品应编制加工批号或系列号，做好相应的标识，确保最终产品可追溯。产品的标志、标签应符合《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修订版）》和GB 7718的规定；产品运输包装的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3.6.2 包装
包装应符合GH/T 1070的规定。
3.6.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无污染。运输时应有防雨、防潮、防曝晒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3.6.4 贮存
贮存应符合GB/T 30375的规定。


《七境茶采制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编写组
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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